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鉴于甲乙双方签署的《期货经纪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经

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署此补充协议，对原合同做如下调整：

第一条

（一）修改原合同中关于“风险度的计算方法”相关条款

将原合同中“风险度的计算方法为：公司风险度或风险度 1=（客

户权益/按甲方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的持仓保证金）×100%、交易所

风险度或风险度 2=（客户权益/按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的持仓

保证金）×100%”修改为：

公司风险度=（按甲方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的持仓保证金/客户权

益）×100%

交易所风险度=（按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的持仓保证金/

客户权益）×100%

注：现风险度的算法与原风险度算法的结果互为倒数关系，即将分

子和分母对调。修改后的风险度如果是 125%即等同于原计算方法下看到

的 80%。

（二）修改原合同中关于“风险度控制标准”相关内容

将原合同中关于风险度控制相关内容修改为：

甲、乙双方对风险度做如下约定：

当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100%，甲方根据乙方可用资金量，接受乙方交易

指令；

当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100%，甲方不再接受乙方的开仓交易指令。

（三）修改原合同中关于“强行平仓”相关内容

将原合同中关于强行平仓相关内容修改为：



当日结算后，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或交易所风险度>100%，甲方通过当日结

算报告向乙方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若当日结算后，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125%

或交易所风险度>100%，甲方通过当日结算报告或本合同约定的任意一种辅助通

知方式（具体采用何种通知方式由甲方自行决定）向乙方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

乙方有义务在下一交易日甲方规定时限前追加足额保证金或者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风险，使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125%且交易所风险度≤100%，同时市值权益≥

持仓保证金。否则甲方有权自集合竞价开始自主选择时机、合约、价位对乙方的

部分或全部未平仓合约强行平仓，直至乙方可用资金≥0，且市值权益≥持仓保

证金。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手续费以及由此发生的全部损失（包括穿仓损失、

利息、甲方向乙方追讨穿仓损失的成本，如律师费、交通费用、公证费、诉讼费

用等）。

在交易过程中，当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125%或交易所风险度>100%时，甲方

按本合同约定的任意一种辅助通知方式向乙方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乙方须在甲

方规定时限内补足保证金或采取有效减仓措施，以使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125%

且交易所风险度≤100%，同时市值权益≥持仓保证金，不得以“不在场、不知情”

等为由不履行风险处置义务、拖延风险处置时间。否则，甲方有权自行选择时机、

价位、合约对乙方部分或全部未平仓合约进行强行平仓，直至乙方可用资金≥0，

且市值权益≥持仓保证金。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包括穿仓损失、利

息、甲方向乙方追讨穿仓损失的成本，如律师费、交通费用、公证费、诉讼费用

等）。

期货交易所开市期间，若按预结算结果计算的乙方交易所风险度>100%，（预

结算结果，即将当日的市场成交均价假定为结算价、按交易所的通知和业务规则

结算时应收取的保证金率对乙方账户进行的虚拟结算），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

任意一种辅助通知方式向乙方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乙方应及时追加保证金、自

行减仓或放弃行权，使乙方账户可用资金≥0，不得以“不在场，不知情”等为

由不履行风险处置义务、拖延风险处置时间。若乙方不及时处置账户风险，甲方

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自行选择时机对乙方部分或者全部未平仓合约执行强行平仓，

或撤销乙方已提交的行权申请，直至乙方账户可用资金≥0（预结算结果），由此

产生的损失和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期货交易所开市期间，若乙方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出现流动性不足、临近涨跌

停板价格导致乙方账户公司风险度瞬间上升至>125%或交易所风险度瞬间上升



至>100%或其他紧急情况时,鉴于此类情形下风险处置的紧迫性,乙方同意甲方对

乙方账户的部分或全部合约即时强行平仓，不受前款条文中甲方通知的要求及时

间限制。乙方承诺不以“不在场、不知情、甲方未通知”等任何理由就前述事宜

向甲方主张权利。乙方应承担强行平仓的手续费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和责任。

同时，乙方应自行承担由于所持合约流动性不足导致的强行平仓委托无法成交账

户亏损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在集合竞价、连续竞价过程中，当甲方依据本合同约定发出强行平仓指令，

但由于合约流动性不足导致强平委托暂未成交的，若乙方追加资金或自行平仓使

得乙方期货账户的公司风险度≤125%且交易所风险度≤100%，则甲方有权（但无

义务）撤销还未成交的强平委托（无论乙方是否通知甲方撤单），对此乙方予以

认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第二条 甲方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风险

度计算方式、风险控制与强行平仓标准，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历史

结算单记载的风险度为原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

第三条 在签订补充协议之时，甲方已提请乙方注意本补充协议免

除甲方义务、限制乙方权利的条款，并按照乙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作了

说明。乙方对本补充协议所有条款均完全理解并认可接受。

第四条 乙方收到补充协议 10 个交易日之内如有异议，应向甲方提出；如

在前述时间内未提出异议，或本协议发出后乙方再次进行交易的，视为乙方对

补充协议所有条款的理解、认可与接受。

第五条 如甲方再行对原合同条款进行变更、修改或补充，将采取信件、电

子邮件、在甲方营业场所内或者网站公告等方式向乙方发出，若乙方未在甲方

规定的时间提出异议并继续以自己的名义委托甲方从事期货交易，则视

为乙方理解、认可和接受对原合同条款进行的变更、修改或补充。

第六条 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

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第七条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甲方（盖章）：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机构盖章/自然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